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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应用案例

——对减资程序的考虑

【例】甲公司为中国境内注册的股份制企业，其控股

股东为乙公司。2X21年 1月 1日，丙公司作为战略投资人

向甲公司增资 3亿元人民币，甲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注

册资本变更等手续。增资后，丙公司持有甲公司 20%的股

权，乙公司仍然控制甲公司。除普通股外，甲公司无其他

权益工具。甲、乙、丙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约定，如果甲

公司 3年内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未达到 10%，丙公司有权

要求甲公司以现金回购其持有的甲公司股权，回购价格为

丙公司增资 3亿元和按 8%年化收益率及实际投资期限计算

的收益之和。增资协议赋予丙公司的前述回售权属于持有

人特征，即仅由丙公司享有，不能随股权转让。按照相关

法律规定，甲公司回购股份需要履行必要的减资程序。除

上述外，不考虑其他情况。

分析：本例中，丙公司有权要求甲公司以现金回购其

持有的甲公司股权（即丙公司具有回售权），该回售权取

决于发行人（甲公司）和持有人（丙公司）均不能控制的

未来不确定事项（即甲公司 3年内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未达

到 10%）的发生或不发生，属于或有结算条款，且不属于

“几乎不具有可能性”的情形，甲公司不能无条件地避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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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现金回购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义务。

虽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甲公司回购股份需要履行必

要的减资程序，但这只是甲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必要法律

程序。“存在回购义务”与“履行回购义务”是两个不同

的概念，对甲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能力的限制，并不能解除

甲公司就该金融工具所承担的合同义务，也不表明甲公司

无须承担该金融工具的合同义务。

因此，在 2X21年 1月 1日，甲公司应当根据收到的增

资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（股本溢价）；同时，按照回购

所需支付金额的现值，将回购丙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的义

务从权益重分类为一项金融负债。

分析依据：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——金融工具

列报》第十、十一、十二条等相关规定；参考《<企业会计

准则第 37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>应用指南 2018》第 12页、

23页至 25页等相关内容。


